學年課程改列學期課申請表
■僅限四年級或應屆畢業當學期申請。
■請檢附《歷年成績單》(螢光筆畫記該科目)。
■僅限105學年起開授之課程。
■改列學期課後，勿再修習未完成之學期課程，以免造成畢審系統有誤，請謹慎考慮。
■學年課不可以拆開上、下學期分段申請改列學期課。
■交回日期：開學第三週內交回註課組。
	系級
	
	申請日期
	     年   月   日

	學號
	
	連絡電話
	

	姓名
	
	
	

	申   請   科   目

	修習時間
	科目資訊
	系辦確認/同意

	學年度
	學期
	課程代碼
(5碼)
	科目名稱
	學分數
(ex.2-2)
	學期成績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系辦公室確認後，請將此表於開學第三週內交回註冊課務組作業。

	註冊課務組簽章
	


